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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提交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恢复审核申请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

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8 月

26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申报了

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，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

第 152622 号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，于 2015 年 9

月 2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52622 号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

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》。 

因公司收到格尔木藏格钾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藏格钾肥”）

转给本公司关于“其股东之一李明因个人经营业务流动资金紧张，拟

于近日将其持有的藏格钾 2%肥股权进行质押，用于申请借款”的函

件。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

止审核本次重组事项，当日公司收到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

审查通知书》（152622 号），同意我公司中止审查申请。 

目前，就藏格钾肥股东李明拟质押其持有藏格钾肥 2%股权用于

借款事宜，藏格钾肥控股股东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与李明已达成一

致并签署《协议书》。李明已通过其他方案解决流动资金困难，并承

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不再质押藏格钾肥的股权，确保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受该事项影响。目前,藏格钾肥股权权属清晰，



李明原拟以其持有藏格钾肥股权质押贷款可能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的事宜已得到解决。国信证券、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进

行了核查，并分别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及法律意见书【请详见公司于同

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

交易申请中止审核涉及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》及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

务所关于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五）》】。鉴于此，

公司及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拟尽快向中国证监会递交《关于恢复金谷源

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》。  

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，根据本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




